
司法考试仲裁法重点法条精读（三）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181.htm 第三章 仲裁协议 【重点

法条】 第十六条 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

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

协议。 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 (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

示； (二)仲裁事项； (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第十七条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 (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

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 (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

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

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

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

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

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相关法条】 本法

第18、20条。 【意思分解】 有关仲裁协议的效力规定，为历

年考试的传统重点内容，几乎每年必考，不可不重视。 1我

们可对仲裁协议无效情形归纳如下： (1)第16条第2款的3个条

款为仲裁协议的必备条款，缺少其中任何一项，仲裁协议即

归无效。需注意的是，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仲裁委员会没

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当事人可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

的，仲裁协议无效； (2)订立人超出行为能力的，无效； (3)

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无效； (4)违反本法第3、77条规定，超

出仲裁范围的，无效。 2仲裁庭与人民法院均有权裁定仲裁

协议效力，但后者优先(第20条第1款)。尤其要注意，只要仲



裁机构尚未作决定，人民法院均有权受理该争议，同时通知

仲裁机构终止仲裁。 3对仲裁协议效力的抗辩应在首次开庭

前提出(第20条第2款)。 【不要混淆】 1考题中常见的仲裁协

议无效情形有： (1)当事人选定的仲裁委不存在。如提交某县

仲裁委仲裁； (2)仲裁终局性不确定。如提交到A市仲裁委仲

裁，如对裁决不服，可向B市人民法院起诉。  2注意，当事人

仲裁协议同时选择两个仲裁机构的，若此约定是明确的，亦

是可执行的，当事人只要选择约定的仲裁机构之一即可进行

仲裁，人民法院无管辖权。 【重点法条】 第十九条 仲裁协议

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

协议的效力。 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 【相关法条】 《

合同法》第57条；《贸仲规则》第5条。 【意思分解】 1仲裁

协议具有独立性，不受合同效力的影响(第1款)。 2仲裁庭确

认本合同效力的权力(第2款)。 【不要混淆】 《合同法》第57

条与本法第19条均确认了仲裁协议的独立性，虽然上述文件

规定的具体情形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仲裁协议

效力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